
臺北市政府 112.09.21.  府訴二字第 1126082561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管理委員會

代　　表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訴願人因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

機關民國 112年 4月 12日北市都建營字第 112610532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

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

　　事實

一、訴願人於民國（下同）105年 9月間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社區既有建築物

　　之綠屋頂或綠能社區改善補助（下稱系爭補助案）計新臺幣（下同）

　　50萬 9,189元，經原處分機關以 105年 11月 30日北市都建營字第 105652

　　65103號函（下稱 105年 11月 30日函）通知訴願人審查核定通過，核定

　　工期為自文到後起 6個月，請訴願人依據執行計畫書內容進行改善，

　　並將依行為時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

　　智慧建築改善作業須知（下稱行為時改善作業須知）辦理竣工撥款作

　　業；原處分機關復依訴願人檢送完工報告、請款文件及總經費分配表

　　（節略如附表），於 106年 9月 11日撥付補助 50萬 9,189元在案。

二、嗣原處分機關辦理 111年度本市綠建築補助專案清查，查得訴願人於 1

　　08年度向本府環境保護局申請照明設備補助並於 108年 10月 27日完成

　　施作，疑似與系爭補助案經核予補助之建築節約能源部分補助內容及

　　安裝地點相同，原處分機關乃以 111年 11月 15日北市都建營字第 11161

　　93589號函（下稱 111年 11月 15日函）請訴願人於 111年 12月 8日前陳述

　　意見，經訴願人以 111年 12月 8日書面陳述意見後，原處分機關審認訴

　　願人於補助款核撥後，就其中受補助之女兒牆及屋突照明設備部分未

　　依規定維持 3年，違反行為時改善作業須知第 15點規定，爰依行為時

　　改善作業須知第 16點規定，以 112年 4月 12日北市都建營字第 11261053

　　29號函（下稱原處分）限期訴願人於文到之次日起 30日內繳回補助款

　　7萬 7,175元。原處分於 112年 4月 14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2年 5月

　　9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6月 6日及 7月 12日補正訴願程式



　　及補充訴願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時（112年 5月 9日）代表人為○○○，嗣訴願人

　　於 112年 6月 1日變更代表人為○○○，並於 112年 7月 12日補充之訴願

　　資料上蓋章由變更後代表人○○○承受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一、法

　　規准許廢止者。……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

　　。……」第 124條規定：「前條之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二年內

　　為之。」第 125條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

　　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

　　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第 127條規定：「授予利益

　　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

　　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

　　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前項返還範

　　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還時

　　，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前項行

　　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

　　法務部 108年 7月 25日法律字第 10803510970號函釋：「主旨：有關…

　　…行政程序法第 124條規定除斥期間之適用一案……說明……二、按

　　行政程序法（下稱本法）第 123條……三……本法第 123條……規定法

　　規准許廢止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廢止權之行使，除就服法另有規

　　定外，應適用本法第 124條規定：『前條之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

　　後 2年內為之。』又其除斥期間之起算，應自廢止原因之客觀事實發

　　生後 2年內為之，而不論行政機關是否知悉及何時知悉其廢止原因發

　　生之時點。……」

　　行為時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補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智慧建

　　築改善作業須知（107年 1月 10日名稱修正為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補

　　助社區既有建築物之綠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作業須知）第 1點規定：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及補助社區既有建

　　築物參與綠建築或智慧建築改善示範工作，特訂定本補助作業須知（

　　以下簡稱本須知），並委任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管處

　　）執行。」第 15點規定：「管委會於補助款核撥後三年內不得擅自拆



　　除原核定補助改善項目，並於三年內應配合本局辦理後續效益評估追

　　蹤、推廣宣導相關活動、觀摩或會議。」第 16點規定：「經核定為補

　　助順位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其核定補助順位，

　　並不得申請撥款；如已撥款，經限期繳回仍不履行者，依法移送強制

　　執行：（一）申請書及檢附之文件有隱匿、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

　　（二）同一改善項目已獲其他政府機關補助。（三）未經本局同意，

　　擅自變更改善執行計畫者。（四）未依核定內容及期限竣工，或未報

　　請查核者。（五）經查核或竣工驗收有不合格之情形，或未依核定期

　　限辦理完成者。（六）違反本須知或其他法令規定。申請案後續效益

　　評估追蹤以提送之完工報告書為指標，經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

　　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金額。」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自接受補助以來非常重視景觀燈的維護，

　　並依季節調整開放時間以達節源效益；為達更大效益，採廠商建議更

　　換為另一鋁架式燈條，並未違反申請規定，請撤銷原處分。

四、查訴願人於 105年 9月間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補助案計 50萬 9,189元

　　，經原處分機關以 105年 11月 30日函通知訴願人審查核定通過等，並

　　於 106年 9月 11日依訴願人檢送完工報告、請款文件及總經費分配表，

　　撥付補助 50萬 9,189元在案；嗣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於補助款核撥

　　後，就其中受補助之女兒牆及屋突照明設備部分未依規定維持 3年，

　　違反行為時改善作業須知第 15點規定，有系爭補助案申請書、原處分

　　機關 105年 11月 30日函及 111年 11月 15日函、付款憑單等影本附卷可稽

　　。

五、惟按行為時改善作業須知第 15點前段、第 16點第 1項第 3款、第 6款、

　　行政程序法第 123條第 1款及第 124條規定，管理委員會於補助款核撥

　　後 3年內不得擅自拆除原核定補助改善項目；經核定為補助順位案件

　　，違反上開規定，或未經原處分機關同意，擅自變更改善執行計畫，

　　原處分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核定補助順位，並不得申請撥款；如已撥

　　款，經限期繳回仍不履行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授予利益之合法行

　　政處分，有法規准許廢止者或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

　　擔情形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上開廢止，

　　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 2年內為之。是受補助者於補助款核撥後 3年內擅

　　自拆除原核定補助改善項目時，補助機關欲依上開規定對受補助者限

　　期繳回補助款，應於廢止原核定補助順位後為之，行使廢止權時並應



　　注意是否罹於除斥期間。本件依原處分記載：「主旨：……查女兒牆

　　及屋突照明設備未依規定維持三年，確有缺失，限於文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繳回該項目補助款，計新臺幣 7萬 7175元……說明：……審認違

　　反本須知第 15點規定，故爰依本須知第 16點規定，追回旨揭項目補助

　　款項……」係以訴願人違反行為時改善作業須知第 15點關於補助款核

　　撥後 3年內不得擅自拆除原核定補助改善項目之規定，乃依同改善作

　　業須知第 16點規定命訴願人限期繳回補助款，其既係基於行為時改善

　　作業須知第 16點明定准許其廢止原處分之一部，始以原處分限期訴願

　　人繳回補助款，應認原處分已有廢止原核定補助處分（ 105年 11月 30

　　日函）一部之意。復依卷附資料所示，訴願人自補助款核撥日起應維

　　持原核定補助改善項目之 3年期間為 106年 9月 11日至 109年 9月 11日，

　　嗣原處分機關查得其自 108年 10月 27日起擅自拆除而未維持原核定補

　　助改善項目，然原處分機關迄至 112年 4月 12日始以原處分通知訴願人

　　限期繳回補助款之一部，距本件廢止原因發生已逾行政程序法第 124

　　條規定 2年除斥期間。從而，本案應將原處分撤銷，以符法制。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附表

項次改善工程項目 補助款（元）

安全梯 LED 燈具燈泡 2 萬 9,378
大廳 LED 燈具燈泡 1 萬 1,319
車道牆面及 1 樓上方 LED 燈泡、燈座2 萬 1,403

1 建築節約能源

更換頂樓女兒牆及屋凸燈條 7 萬 7,175
門禁系統連線及加密防拷貝工程 1 萬 8,522
汱換攝影機 30 萬為 200 萬畫素 4 萬 8,312

2 安全防災監控

中央監控系統 23 萬 3,043
3 物業管理應用 E-TAG 車道系統 4 萬 1,006
4 基礎設施整合應用監控系統主機整合雲端儲存 4,784
5 規劃設計費用 2 萬 4,247
合計 50 萬 9,189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21　　 日


